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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
讯员 张彩娜）宁波市住建局
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文件”），对住
宅工程质量管理提出十项措
施。

文件明确要求，各大楼盘
严禁盲目赶工期、抢进度，现浇
混凝土主体结构施工周期不得
少于5天/层，地下室结构的施
工周期不得少于12天/层。同
时要求各大楼盘加强外墙外窗
渗漏治理，强化外墙外保温脱
落防范，强化预拌混凝土质量
控制等。

文件还强调，要加强工程
质量与房屋预售联动管理。

商品住宅工程存在以下5
种工程质量情形之一，不能确

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的，各地应不予核发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已核发的，开发商应
暂停预售，各地应采取暂停网
签等措施。

（一）发生一般事故及以上
等级质量事故的；

（二）使用不合格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导致建
筑主体结构存在严重质量隐患
的；

（三）承重构件的混凝土实
体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导致建
筑主体结构存在严重质量隐患
的；

（四）存在未经改正的严重
质量缺陷或者严重质量风险问
题的；

（五）因质量问题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的。

文件明确，要推行质量信
息公示制度。

住宅工程开工前，开发商
应当公开工程规划许可、施工
许可、工程结构形式、设计使用
年限、主要建筑材料、参建单位
及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评价
目标、监督举报方式等信息。

分户验收前，应公开分户
验收方案、分户验收组成员名
单及有关信息。

交付使用前，应公开质量
承诺书、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质
量保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承
诺保修响应时间等信息。

在文件中，住建部门同时
表示，将加强工程质量投诉处
理力度，依法依规及时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并对违法违规行
为实施行政处罚。

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医师法》取代原《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正式实
施。连日来，各区（县、市）卫生
监督所依据新《医师法》对多起
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处理。

未向患者提供知情同意书，罚！

新《医师法》施行当日，宁
波鄞州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来
到一医疗机构进行依法执业监
督检查，查看前来接诊患者的
就诊信息，发现患者郭某有拔
牙就诊信息，但医生未能提供
该患者手术知情同意书。

根据新《医师法》规定第五
十五条第（一）项：在提供医疗
卫生服务或者开展医学临床研
究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
务或者取得知情同意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
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
师执业证书。

非医师接诊患者，罚！

3月1日当天，鄞州区卫生
监督执法人员在五乡镇某村一
出租房外墙上发现悬挂有“五

乡镇新城村卫生室”字样。室
内有多名患者在接受输液治
疗，还有各种药品器械和医疗
废弃物。经调查，傅某本人无
有效行医资质，该经营场所原为
村卫生室，但《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已被依法注销，傅某仍然
打着“村卫生室”旗号接诊患者，
情节恶劣。严重违反第十三条
第四款：未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
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违反《医师法》规定，非医
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非法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
万元计算。

未进行执业注册就接诊，罚！

3月2日，北仑区卫生监督
执法人员在基层医疗机构疫情
防控巡查时发现，某内科诊所
有一名医师正在接诊患者，执
法人员对该名医师的执业注册
信息情况进行了现场核实。经
确认，该医师并未在该诊所进
行执业注册。北仑区卫生监督
所当即对该医师未按照注册的

执业地点执业的违法行为予以
立案处理。

出租屋里非法行医，罚！

3月2日，江北区卫生监督
所执法人员也裁定了一起违反
新《医师法》的案件。

江北区卫生执法人员接到
群众举报，“位于江北区颜家村
一出租房内有人在挂盐水，疑
似非法行医”。

在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
出租房内有一名女子躺在床
上，旁边床头柜上放着几盒感
冒药，屋内还有尚未扔掉的医
疗废物，经询问，该女子因嗓子
发炎，刚接受静脉输液治疗，医
生此时已离开出租屋，一时无
法联系，患者连医生的姓名都
不知道，唯一线索就是手机号
码。

执法人员通过现场遗留的
物品和对患者的询问固定违法
事实，再联系公安部门通过手
机号码，追踪寻找“失踪的医
生”，最终张某承认了其违法行
为。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记者 任诗妤
通讯员 杨丽丽 汪春霞 虞承启

新《医师法》本月起施行

我市立案查处多起相关违法行为

现浇混凝土主体结构施工周期不得少于5天/层

各大楼盘严禁盲目赶工期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阳光“隐
身”，阴冷“缠身”。3月6日，被入春
以来暖洋洋天气“惯”坏了的我们仿
佛一下被丢回“冬天”里。

在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周（3月7日-
3月13日）里，春寒料峭又将持续多久？

从3月6日中午开始，全市各地
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
号，这也意味着入春以来的第一场

“考验”来了：
受冷空气和晴空辐射共同影响，

3月8日早晨，我市大部分地区最低
气温将下降至1℃到3℃，有霜或霜
冻；奉化、余姚等地山区最低气温将
跌至-4℃到-1℃，有冰冻。

除了3月8日的低温，3月7日最
高气温的低迷也同样值得大家留
意。从市气象台的预报看，全市最高
气温仅有8℃-10℃。已经脱下的冬
装，恐怕又要重新披上身。

不过，眼下毕竟已是春天的“主
场”，冷空气和降温“来也匆匆，去也
匆匆”。

从总体天气形势来看，新的一周
（3月7日-3月13日），随着冷空气消
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迅速反
弹，甚至有望迎来一波大范围的气温
新高。

市气象台在3月6日发布的十
天预报中提到，接下来我市以多云
天气为主，仅3月 13日有小雨“助
兴”；最低气温从3月 10日开始将
升 至 10℃ 以 上 ，最 高 甚 至 可 达
15℃；最高气温在 3月 8日就将飙
升至 17℃，3月 9日起还将进一步
攀升至 20℃以上，最高预计可达
24℃左右。

是时候展示
春天的实力了！
明天最高气温
飙升至17℃

本报讯（记者 蒋丽丽 通讯员
梁黎 丁益） 3月6日，记者从市国资
委获悉，国务院国资委网站近期公布
最新调整后的“双百企业”名单。根
据名单，截至2月24日，共有454家
各级国有企业上榜，其中宁波市属企
业2家。

记者注意到，此次公布名单上，
我市入围的2家企业没有变化，分别
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宁
波市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

据了解，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是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
织开展的国企改革专项行动之一，共
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
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深入推进综合
性改革。

“双百企业”围绕治理结构科学
完善、经营机制灵活高效、党的领导
坚强有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显
著提升的目标，着力在改革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充分发挥
示范突破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形成国
企改革崭新局面和良好态势。

国务院国资委
“双百企业”名单公布
两家市属企业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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